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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752         证券简称：云泉岩土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山西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于近期收到了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2024）

晋 03 执复 51 号和（2024）晋 03 执复 52 号《执行裁定书》。 

一、 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基本情况 

1、执行裁定书出具日期：2024 年 12 月 23 日 

2、收到裁定书的日期：2024 年 12 月 26 日 

3、受理法院名称：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4、执行裁定书当事人基本信息： 

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山西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广进 

与挂牌公司关系：挂牌公司主体 

复议申请人（第三人）：太原理工恒基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巧婵 

与挂牌公司关系：挂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申请执行人： 

姓名：孙进中 

与挂牌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被执行人：张云 

与挂牌公司关系：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财务负责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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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件事实与纠纷起因： 

平定县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孙进中与被执行人张云民间借贷纠纷和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两个案件（执行案号分别为(2024)晋 0321 执 378 号和(2024)

晋 0321 执 377 号）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孙进中向平定县人民法院提出追加山西

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理工恒基岩土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为上述案

件被执行人的申请。平定县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公开听证的方

式进行了审查。经审查，平定县人民法院下达了（2024）晋0321执异24号和（2024）

晋 0321 执异 25 号《执行裁定书》。（2024）晋 0321 执异 24 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如下：一、追加被申请追加人山西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理工

恒基岩土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为(2024)晋 0321 执 378 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二、

被申请追加人山西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理工恒基岩土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按照其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执行担保承诺书》的内容对申请执行人

孙进中承担清偿责任。（2024）晋 0321 执异 25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一、

追加被申请追加人山西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理工恒基岩土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为(2024)晋 0321 执 377 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二、被申请追加

人山西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理工恒基岩土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按

照其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及《执行担保承诺书》的内容对申请执行人孙进中承担

清偿责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收到平定县人民法院下达的上述《执行裁定书》

后，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向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复议申请，请求撤

销平定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两项裁定。复议申请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山西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并申请复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6、复议裁定依据及结果：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复议申请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下达了（2024）晋 03 执复 51 号和

（2024）晋 03 执复 52 号《执行裁定书》。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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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

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

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本案中，云泉公司为新三

板挂牌公众公司，恒基公司为云泉公司全资子公司，张云系该二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二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本案应进一步查明是否经股东会决议情况。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平定县人

民法院(2024)晋 0321执异 24号执行裁定和(2024)晋 0321执异 25号执行裁定；（二）

发回山西省平定县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二、本次收到的裁定书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本次收到的执行裁定未对公司经营和财务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进一步通过

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备查文件 

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2024）晋 03 执复 51 号和（2024）晋

03 执复 52 号《执行裁定书》。 

 

 

 

山西云泉岩土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7 日 


